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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2014年“学雷锋全民志愿服务行动月”活动的预通知
各基层团委、市直团（总）支部，各文明单位，各少先队组织，各义工组织：
今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51周年。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关于“广泛开展志愿服务”的要求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华中农业大学“本禹服务队”的回信精神，按照中央文明委、团中央、省文明办、团省委对志愿服务工作的决策部署，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不断深化“三关爱”（关爱他人、关爱社会、关爱自然）志愿服务行动，为我市“创文”工作奉献力量，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少工委、市义工联决定今年3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2014年“学雷锋全民志愿服务行动月”（以下简称“行动月”）活动。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1、 活动时间

2014年3月

2、 活动主题
邻里守望  扶贫助困
3、 活动口号

我志愿·我幸福
4、 活动内容
（一）开展“行动月”集中行动日活动。3月5日为集中行
动日。当天，团市委、市文明办、市义工联将联合市慈善会等有关部门在台城商业城步行街举行“义工（志愿）服务广场”，现场将开展义工“晒帐篷”便民利民服务一条街活动，服务内容包括义修、义剪、义诊、义捐、义卖、义演、义务法律咨询等。各镇（街）场、部门单位的义工（志愿）服务队可结合自身工作职能，计划好“晒帐篷”内容，并认真填写好《“3·5”学雷锋志愿服务项目上报表》（附件1），于2月28日（星期五）前报至市义工联秘书处，届时由市义工联统一安排展位，服务内容和展位的布置要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和便民利民的服务宗旨。各团组织、文明单位、义工组织还要积极向全社会发出倡议，号召社会各界共同关注、支持和参与“行动月”活动，掀起全市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的热潮。
（二）开展“行动月”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各义工（志愿）服务队要通过综合包户、结对帮扶等多种形式，将服务项目和队伍引入社区、扎根社区，重点面向社区困难群众定期开展照顾护理、家居修缮、亲情陪伴等助民惠民、帮困解难的志愿服务；充分利用社区宣传文化阵地等途径，广泛传播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义工精神，带动更多社区居民关爱他人从身边做起、从日常做起，建设幸福村居、共享美好生活。
（三）广泛开展党员义工“行动月”活动。在全市“行动月”活动期间，各级党员义工（志愿）服务队要围绕党政中心工作，积极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继续深化特色志愿服务品牌，广泛开展植树绿化行动、文明创建、政策宣传、新农村建设、绿色环保、扶困助残、医疗卫生、科技文化下乡、社区建设、心理咨询援助等专项志愿行动，让基层和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四）开展各行业各领域“行动月”活动。各行业各领域要按照《关于发展广东行业志愿服务工作的意见》（粤文明委〔2012〕8号）的要求，广泛动员行业志愿服务队伍与社会志愿组织合作联动，共同开展扶老助残、医疗卫生、环境保护、文化宣传、群众体育、法律援助、支教助学、心理疏导等有针对性的专业志愿服务活动，把经常性的专业志愿服务做到城乡基层社区、做进困难群众家庭。

（五）开展中小学生“行动月”主题团队日活动。各初、高中学校团组织要积极推进学生志愿者队伍建设。中（小）学团（队）组织要主动开展主题团日（队日）活动，动员中小学生就近就便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各少先队组织，特别是已经成立了红领巾义工预备队的少先队组织，要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学校领导、家长和社会的支持和配合，争取在校内成立亲子义工（志愿）服务队，配合节假日，积极主动开展一些列“大手拉小手，义工（志愿）服务路上一起走”的亲子义工（志愿）服务活动，以爱育爱，使青少年在社会、学校、家庭的共同参与下，学会关爱、学会感恩、学会奉献。
（六）开展“行动月”助残行动。广泛组织助残志愿者深入联系点和残疾人家庭，为残疾青少年定期开展以生活照料、励志分享、康复陪伴、就业支持、文体活动、爱心捐赠为主要内容的志愿服务活动，并逐步建立起残疾青少年档案、服务档案和志愿助残团队档案三档合一的长效工作机制；并与特殊教育学校、残疾人家庭等建立结对，常态化开展各类助残志愿服务，大力传播平等尊重残疾人的理念、营造关心关爱残疾人的社会氛围，切实扩大志愿助残的社会参与度、覆盖面和影响力。
（七）开展关爱重点青少年群体志愿服务活动。各级团组织和义工组织要围绕有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青少年、闲散青少年、流浪乞讨未成年人、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农村留守儿童等五类重点青少年群体的实际需求，组建“阳光导师”和“阳光使者”工作队伍，教育引导其树立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依托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乡村少年宫、“希望家园”等服务阵地深化朝阳行动，为异地务工人员子女、农村留守儿童提供亲情陪伴、学业辅导、生活照料等关爱服务；动员社会爱心力量为流浪乞讨未成年人提供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治，帮助其回归家庭；组织专业力量结对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帮助其走出心理阴影。

（八）开展“行动月”志愿服务微活动。各团组织、文明单位、团（队）组织、义工组织可关注台山义工联的微信号“tsva2008”,了解更多活动信息，同时要充分运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以图片、视频和文字等形式，及时发布“行动月”活动信息和图片，挖掘并宣传志愿者团队和个人典型事迹，并@台山共青团和台山义工联微博。

五、工作要求
（一）注重结合，着眼长远。志愿服务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各级团组织、义工组织、文明单位要将开展“行动月”活动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将志愿服务与创新社会治理结合起来，积极搭建平台、壮大队伍、打造项目和建立机制，把志愿服务做到基层、做进社区、做进家庭，把志愿服务送到最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众身边，促进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和制度化开展。

（二）注重发动，务求实效。各级团组织、义工组织、文明单位要广泛发动各行业、领域、阶层积极投身志愿服务，切实扩大民众参与；坚持“党政搭台，社会唱戏”的原则，注重发挥各类公益志愿组织和公益达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支持和推广群众喜闻乐见、乐于参与的志愿服务品牌活动；创新志愿服务参与途径和管理模式，以“微公益”和“随手公益”的理念推动志愿服务成为市民服务社群的时尚、快捷方式。
（三）注重宣传，营造氛围。要充分发挥志愿文化的引领作用，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结合的宣传方式，宣传报道活动信息和活动情况，深入挖掘活动中涌现出来的感人事迹和先进典型，努力营造“我志愿•我幸福”的活动氛围。

“行动月”期间，各团组织、文明单位、团（队）组织、义工组织，要专门安排一名信息员负责报送工作。2月28日前报送单位活动计划汇总表（附件2），3月28日前将活动总结（含文字和图片等资料）、活动信息统计表（附件3）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tsva@163.com。
团市委联系人：陈佩文           电话：5511941

市义工联联系人：伍炽任         电话：5555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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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3·5”学雷锋志愿服务项目上报表

	单    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参加人数
	
	QQ
	

	服务项目（请选取开设项目）
	通讯业务□    美容美发□    家电维修□
文书服务□    卫生保健□    义卖义诊□

低碳宣传□    绿色植树□    助老扶幼□

咨询（移民□  法律□   金融□   就业□）

	
	其他项目
（请说明）
	

	备注
	


（注：请有意向参加“3·5”全市统一行动日“义工（志愿）服务广场”便民服务一条街的单位、团（队）组织或服务队于2月28日（星期五）前填写好该表格并发送至tsva@163.com）

附件2：

“学雷锋全民志愿服务行动月”活动计划汇总表

填报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实施单位（组织）
	活动简介

（字数在200字以内）
	计划覆盖人群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类型
	服务数量
	
	

	1
	
	
	
	
	
	
	
	

	2
	
	
	
	
	
	
	
	

	3
	
	
	
	
	
	
	
	

	4
	
	
	
	
	
	
	
	

	5
	
	
	
	
	
	
	
	

	6
	
	
	
	
	
	
	
	


    备注：
1、“覆盖人群”栏中“类型”项请选择填写为残疾人、异地务工人员、空巢和留守老人、闲散青少年、不良行为青少年、农村留守儿童、流浪乞讨未成年人、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等，其他类别的请在表中另行说明；
    2、各团组织、文明单位、义工组织要认真做好计划，填写好该表格并于2月28日（星期五）前发送至市义工联邮箱tsva@163.com。
附件2：

“学雷锋全民志愿服务行动月”活动开展情况统计表

	序号
	活动名称
	参与志愿者人次
	参与志愿者组织数量
	覆盖人群
	累计志愿服务时数
	投入资金及物料（元）

	
	
	
	
	类型
	服务人次
	建立服务档案数量
	
	

	１
	
	
	
	
	
	
	
	

	２
	
	
	
	
	
	
	
	

	3
	
	
	
	
	
	
	
	

	合计
	
	
	
	
	
	
	

	媒体宣传情况

	序号
	活动名称（含主办单位）
	纸媒及网站

报道数（条）
	微博

报道数

（条）
	上传广东共青团信息数（条）
	微信

报道数

（条）
	公益广告投放数（次）

	1
	
	
	
	
	
	

	2
	
	
	
	
	
	

	合计
	
	
	
	
	


填报单位（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1、“覆盖人群”栏中“类型”项请选择填写为残疾人、异地务工人员、空巢和留守老人、闲散青少年、不良行为青少年、农村留守儿童、流浪乞讨未成年人、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等，其他类别的请在表中另行说明；

2、各团组织、文明单位、义工组织要填写好该表格，并连同活动总结（含文字和图片等资料）于3月28日（星期五）前送至市义工联邮箱tsva@163.com。

附件4：

台山义工联微信、新浪微博、台山义工网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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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义工网二维码


扫一扫，关注更多信息





台山义工联微博二维码


扫一扫，关注更多信息





台山义工联微信二维码


扫一扫，关注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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